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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8A_B3_

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3840.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

业技能鉴定中心关于继续开展职业信息分析师试验性鉴定工

作的通知（劳社鉴发[2006]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

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： 根据《关于开展

职业信息分析师职业资格培训和全国统一鉴定的通知》（劳

社厅函[2005]272号）的要求，部鉴定中心于2005年，在甘肃

、新疆组织了职业信息分析师试验性鉴定，并取得初步经验

。为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开展，打好基础，做出品牌，经研

究，决定今年将继续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职业信息分析师试

验性鉴定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高度重视，积极推

动。开展职业信息分析师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工作，是“十

一五”推进我国就业服务工作的一件大事，是落实就业服务

“新三化”的重要举措之一，它进一步标志着就业服务队伍

建设进入制度化轨道，体现了我们在推进就业服务专业化和

实现劳动保障信息化方面，又迈出了新的一步。因此，各地

要高度重视，积极推动，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认真组织

，精心准备，尤其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劳动保障信息化建设，

切实推动试点工作开展。 二、试点申报。试验性鉴定工作按

照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由部鉴定中心负责组

织管理和统筹协调。要采取试点申报制度。有条件地区首先

要确定试点范围和具体内容，制订试点工作实施计划。然后



，3月30日前将试点方案上报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部鉴定中心”）审核，经审核批准、备案后，启动试点工

作。试验性鉴定工作结束后，各地要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，

向部鉴定中心提交总结报告。 三、试点培训要求。各地要认

真考虑考前辅导培训工作，要从长远考虑，重点培养师资。

要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教材做好培训课程设计，培训课程应

包含“规定学习模块”（见附件），以保证课程质量和学时

。 四、试点鉴定要求。鉴定工作要按照全国统一标准、统一

命题、统一推荐教材、统一考务管理和统一证书核发的工作

方式进行。鉴于各地劳动保障信息化人员还处于起步阶段，

此次试验性鉴定等级主要为：助理职业信息分析师（国家职

业资格三级）。建议各地区缓步慎重开展职业信息分析师（

国家职业资格二级）鉴定，以保障该职业队伍建设更加合理

有序开展。试点鉴定时间原则定为9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